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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巨石”中白工业园交通基础设施维护保养和检修办法以及
移交白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特殊做法的规定
（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2018年1月31日第8号决议批准）

第一章、总则
1. 本《规定》确定了中央专业运营单位对由中白合资中白工业园开发公司（以下称合资公司）发包建设的“巨石”中白工业园（以下称“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和检修的办法以及移交白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特殊做法。
2.  本规定采用以下术语与其定义：
园区交通基础设施系指园区内的汽车道路、街道的行车道、通道、人行道、自行车道和停车场，交通组织、交通信号灯、室外照明设施；

中央专业运营单位系指由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确定对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进行运营与维护（确保可用性）的国有法人。

第二章、园区交通基础设施移交白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特殊做法
3. 将园区交通基础设施移交白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决定由合资公司根据法律和合资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
合资公司应不晚于作出决定之下一个工作日将此通知国家资产委员会以及对移交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业务经营的中央专业运营单位。
4. 园区交通基础设施按照白俄罗斯共和国法律，结合本章规定移交白俄罗斯共和国所有。

5. 为准备白俄罗斯共和国接收园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决定草案，有关单位应向国家资产委员会提交下列文件：
合资公司按照法律规定格式提交在建设园区交通基础设施时发生的开支交接单； 
对移交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业务经营的中央专业运营单位应不晚于收到合资公司通知的第二个工作日提交对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保养和检修的费用计算单。
6. 合资公司今年9月1日之前应当向中央专业运营单位提交计划次年移交白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园区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清单，以便计算中央预算对其进行维护保养和检修的费用。
第三章、园区交通基础设施维护保养和检修
7. 园区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工作根据设施运营状态评估结果以及维护质量进行。
8. 对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运营状态和维护质量的评估是为了确定：
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运营状态和维护质量的客观数据；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措施；
提高园区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工作效率的渠道；
园区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包括长期维护）工作量。
9. 国家机关和其他组织（包括中央专业运营单位）为保持园区交通基础可用性以及安全性，使其运营状态符合一级水平的工作，由国家机构“巨石”中白工业园管委会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进行协调。
10. 园区交通基础设施上布置交通监控设备、服务于道路使用者设备，进行不涉及到交通基础设施维护保养、检修的工作，需要与对园区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经营的国家专业运营单协商后进行。
11. 中央专业运营单位有权：
从合资公司获得园区交通基础设施维护所需的设计和执行文件；

根据法律从对园区交通基础设施造成损害的设施使用者获得赔偿。
12.中央专业运营单位必须：
在保养园区交通基础设施时，保证其参数与规格符合建筑设计文件要求；

采取保证交通基础设施完好的措施，确保设施能够保证交通安全。
